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项目名称： 阳光城市会客厅室内空气质量检测
报告编号： IAQ-20231025-001
检测日期： 2023年10月24日
报告日期： 2023年10月25日

1. 项目概况
· 委托单位： 阳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检测地点： 阳光市朝阳区人民大道88号 阳光城市会客厅
· 检测区域： 城市会客厅主展示厅、市民休息区、前台接待区、多功能会议室（共计4个点位）
· 建筑面积： 450 平方米
· 装修完成时间： 2023年9月15日
· 检测目的： 评估室内空气质量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确保公众健康与安全，满足开放运营条件。
2. 检测依据
本次检测严格遵循以下国家标准：
· GB/T 18883-202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 GB 50325-2020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参考）
3. 检测条件
· 采样前封闭时间： 12小时（符合GB/T 18883要求，封闭期间未开启新风系统）
· 室内温度： 24.5 ℃
· 相对湿度： 48 %
· 大气压力： 101.3 kPa
· 天气状况： 晴
· 通风情况： 采样前关闭门窗，采样过程中保持自然状态，无人员剧烈活动。
4. 检测项目及方法
表格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主要仪器

	1
	甲醛 (HCHO)
	酚试剂分光光度法
	大气采样器/分光光度计

	2
	苯 (C6H6)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3
	甲苯 (C7H8)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4
	二甲苯 (C8H10)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5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仪

	6
	氨 (NH3)
	靛酚蓝分光光度法
	大气采样器

	7
	氡 (Rn-222)
	静电收集法
	测氡仪

	8
	可吸入颗粒物 (PM10)
	光散射法
	激光粉尘仪

	9
	细颗粒物 (PM2.5)
	光散射法
	激光粉尘仪

	10
	二氧化碳 (CO2)
	非分散红外法
	CO2分析仪

	11
	一氧化碳 (CO)
	电化学传感器法
	CO分析仪

	12
	臭氧 (O3)
	紫外光度法
	臭氧分析仪

	13
	细菌总数
	撞击法
	微生物采样器


5. 检测结果汇总
表格
	检测点位
	甲醛 (mg/m³)
	苯 (mg/m³)
	TVOC (mg/m³)
	氨 (mg/m³)
	氡 (Bq/m³)
	PM2.5 (μg/m³)
	CO2 (ppm)
	结论

	主展示厅
	0.045
	0.021
	0.38
	0.12
	38
	28
	520
	合格

	市民休息区
	0.052
	0.018
	0.42
	0.14
	42
	32
	580
	合格

	前台接待区
	0.038
	0.015
	0.35
	0.10
	35
	25
	490
	合格

	多功能会议室
	0.058
	0.025
	0.48
	0.16
	45
	35
	610
	合格

	标准限值
	≤0.08
	≤0.03
	≤0.60
	≤0.20
	≤300
	≤75
	≤1000
	-


(注：标准限值依据 GB/T 18883-2022)
6. 结果分析与评价
1. 化学污染物分析：
· 甲醛： 所有点位甲醛浓度在 0.038~0.058 mg/m³ 之间，远低于国家标准限值（0.08 mg/m³），表明装修板材及家具释放量控制良好。
· 苯系物及TVOC： 苯、甲苯、二甲苯及TVOC浓度均显著低于限值，说明使用的油漆、胶粘剂及清洁剂环保性能达标。
· 氨与氡： 氨浓度较低，未见混凝土外加剂污染；氡浓度处于本底水平，无地质辐射风险。
2. 物理与生物指标分析：
· 颗粒物： PM2.5浓度均在35 μg/m³以下，显示会客厅新风系统及空气净化措施运行有效，室内洁净度较高。
· 二氧化碳： 最高值为610 ppm，远低于1000 ppm的限值，说明空间容积充足且换气效率良好，无明显闷热感。
· 微生物： 细菌总数未检出超标，环境清洁消毒工作到位。
综合评价：
本次受检的“阳光城市会客厅”各功能区室内空气质量各项指标均符合 GB/T 18883-202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的要求。整体空气质量等级为优，完全具备向公众开放的条件。
7. 建议与措施
为确保持续良好的空气质量，建议运营方：
1. 日常通风： 在每日开馆前1小时开启新风系统，人流高峰期适当增加换气次数。
2. 设备维护： 每月检查并清洗新风系统滤网，每半年进行一次深度管道清洁。
3. 绿植点缀： 建议在休息区适量摆放绿萝、吊兰等具有辅助净化功能的绿植。
4. 定期复测： 建议每年在换季时（特别是夏季高温高湿期）进行一次例行抽检。
8. 声明
1. 本报告仅对本次采样时间及点位的环境状况负责。
2. 本报告无检测单位公章、无骑缝章无效。
3. 对本报告若有异议，须于收到报告之日起15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复检申请。

